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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二）（八）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3 月 16 日 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号 1 幢水电广场 A-1 商务中

心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505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彦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9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658,203,76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8.327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2,644,411,47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7.9209％，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8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792,294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0.4064％，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9%。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
议，其中部分独立董事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以视频方式参会。 董事兼总经理卢大鹏先生、董
事陈鹏飞先生、监事候选人梁启荣先生因公无法参加现场会，就其任职条件、专业能力、从业经
历、违法违规情况、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等情况向股东大会提交了书面说明。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谢彦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46,565,2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谢彦辉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6,519,711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6674％；
（2）表决结果：谢彦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卢大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46,546,3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卢大鹏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6,500,808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6002%；
（2）表决结果：卢大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陈鹏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46,546,8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陈鹏飞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6,501,308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6020%；
（2）表决结果：陈鹏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朱义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45,649,3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朱义坤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5,603,898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4150%；
（2）表决结果：朱义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梁彤缨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45,657,7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梁彤缨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5,612,301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4448%；
（2）表决结果：梁彤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罗元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45,649,4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罗元清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5,603,999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4153%；
（2） 表决结果：罗元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三）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梁启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45,666,0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83%。
（2）表决结果：梁启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2.选举母海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45,660,3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81%。
（2）表决结果：母海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四）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53,234,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31％；反对

4,95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62％；弃权 1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回避 0 股。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53,158,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02％；反对

4,95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65％；弃权 8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3％；回避 0 股。。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六）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53,128,4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91％；反对

4,9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68％；弃权 10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回避 0 股。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七）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53,128,4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91％；反对

4,9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68％；弃权 10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回避 0 股。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八）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2,981,7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1.8930％；反对

4,95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4159％；弃权 12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911％；回避 2,640,146,707 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2,981,75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8930％；反对 4,95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4159％；弃权 124,8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911％； 回避
10,101,210 股。

2.表决结果：通过。
由于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与

建工控股存在关联关系。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院”）为建
工控股的控股子公司， 因此公司与建科院存在关联关系。 关联股东建工控股持有表决权股份
2,630,045,497 股、建科院持有表决权股份 10,101,210 股，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九）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贵州省普定县猫洞来腰鼓 100MW 风电项目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57,485,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0％；反对

70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4％；弃权 1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0 股回避。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吴伊璇、张启欣。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粤水电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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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头
80MW 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广东水电二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粤
水电”）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增城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城能源公司”）投资建设广
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头 80MW 农 /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 45,599.25 万元
（含流动资金）。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由增城能源公司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投资建设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

镇沙头 80MW 农 /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该项目光伏电站建设规模 80MWp， 容配比约为
1.29，配备储能设施 8MWh。 工程总投资 45,599.25 万元。

该项目资本金占 20%， 东南粤水电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以自有资金对增城能源公司增
资不超过 9,069.85 万元，增资后使其注册资本不超过 9,119.85 万元（含该项目公司原注册资本
50 万元）。 增城能源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进行投资。

该电项目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取得广州市增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证》（项目代码：2204-440118-04-01-700439），获得光伏建设指标；2022 年 5 月 7 日取得广东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关于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头 80 兆瓦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接入并网意向的复函》（广供电函〔2022〕440 号），同意项目接入。

2023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
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头 80MW 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该
投资事项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概况
1.名称：广州增城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2.住所：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南北大道 206。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时间：2022 年 3 月 31 日。
5.法定代表人：刘超。
6.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油料种植;豆类种植;发电、输电、供电业务;水产养殖。
8.增城能源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9.增城能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增城能源公司聘请中瑞华建工程项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广东

省分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并出具《增城区石滩镇沙头村 80MW 农 / 渔光互补光伏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位于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头村，场区无不良地质，对外交通方便，适于项目建设。
项目场址处年平均日照 1953.5 小时，全年太阳总辐射量为 4746.6MJ/m2，太阳能资源丰富

程度等级为 C 级（丰富），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2.本项目利用现有约 1353 亩鱼塘，采用“渔光结合”模式开发建设光伏电站。 太阳能光伏

阵列上方接收太阳光实现发电，光伏阵列下方进行渔业养殖。 电站额定容量为 80MW，属中型
规模。 本电站配备储能设施 8MWh。 光伏组件选用 545Wp 单晶硅双面双玻光伏组件， 共计
189392 块。 共设置 26 个光伏子阵，其中，东区渔光互补 16 个方阵，西区渔光互补 10 个方阵。

3.项目 25 年总发电量为 2695065.06MWh，年平均上网电量为 107802.60MWh，年平均等效
利用小时数为 1044.41h。

4. 项目工程计划建设期 24 个月， 工程动态投资 45,299.25 万元， 单位千瓦动态投资
4,388.67 元；工程静态投资 44,533.28 万元，单位千瓦静态投资 4,314.46 元。

5. 该项目上网电价 0.453 元 / 千瓦时（含税）。 项目全部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19%，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58%，静态投资回收期 11.50 年，财务评价可行。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为了拓展公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 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 提高利润水

平。

光伏组件价格上涨、储能系统电芯的更换等可能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加的风险。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对公司及东南粤水电未来的经营业绩有

一定的提升作用。
五、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已建成投产的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 1016.712MW，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

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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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 年 3 月 16 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结束后， 监事会临时通知公司监事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号 1 幢水
电广场 A-1 商务中心公司 2505 会议室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会与通
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其中，监事梁启荣先生以
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通知中所
列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梁启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梁启荣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附件
梁启荣先生简历
梁启荣，男，1968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政工师。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广

州市粤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建设实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广东海外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7 年 8 月起任广东海外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9 年 5 月起任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
总经理，2020 年 6 月起任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兼纪检监察室主任。 2023
年 3 月起任公司监事。

梁启荣先生为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
总经理，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兼纪检监察室主任，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与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
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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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3 月 16 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结束后， 公司董事会临时通知公司董事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号 1
幢水电广场 A-1 商务中心公司 2505 会议室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会
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6 人，实际参会董事 6 人，其中，董事兼总经理
卢大鹏先生、董事陈鹏飞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谢彦辉先生主持，审议了通
知中所列全部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谢彦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谢彦辉先生简历附后。
二、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名， 董事会同意选举有关人员为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
1.同意选举董事长谢彦辉先生、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独立董事梁彤缨先生为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董事长谢彦辉为召集人。
2.同意选举董事长谢彦辉先生、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独立董事罗元清先生为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为召集人。
3.同意选举董事兼总经理卢大鹏先生、独立董事罗元清先生、独立董事梁彤缨先生为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罗元清先生为召集人。
4.同意选举董事兼总经理卢大鹏先生、独立董事梁彤缨先生、独立董事罗元清先生为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梁彤缨先生为召集人。
5.同意选举董事长谢彦辉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卢大鹏先生、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为董事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董事长谢彦辉为召集人。
以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下列人员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职期间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1.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并提出建议，董事会聘任卢大鹏先

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2.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并提出建议，董事会聘任：
（1）林广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2）刘玮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3）卢滟萍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4）石爱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5）蔡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6）谢祥明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
3.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并提出建议，董事会聘任林广喜先

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林广喜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四、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头 80MW

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董事会同意由全

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增城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广东
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头 80MW 农 /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 45,599.25 万元。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头
80MW 农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附件
1.谢彦辉，男，1967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水工建筑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1990 年 9 月参加工作。 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第四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第四工程公司经理，红河工程处主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7 年
12 月起任公司董事，2016 年 3 月起任公司党委书记，2018 年 7 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谢彦辉先生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100,020 股；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2.卢大鹏，男，1971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注册造价师。
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工程处经济部部长、潮州工程处副
主任、国际工程部部长、公司监事；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审
计监督部部长。 2018 年 8 月起任公司总经理；2018 年 11 月起任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
记、董事、总经理。

卢大鹏先生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48,000 股；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林广喜，男，1977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2000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副主任会计师、证券部副部长、证券部部长。 2009 年 1 月起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3 年 8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5 年 10 月起任公司党委
委员。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林广喜先生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20,000 股；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刘玮，男，1976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1999 年 7 月参加工
作。历任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路桥工程分公司施工员、技术员、项目副经理，技术部投
标室科员，沥大盾构项目部值班工程师、经理助理，二八盾构项目部副经理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第三管理中心总经理、广佛 4 标项目及第二项目部经理。 2020 年 9
月起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刘玮先生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卢滟萍，女，1977 年 3 月出生，厦门大学会计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具有 CMA（美国注册管
理会计师）、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高级会计师职称。 2000 年 9 月参加工作。 历任广州中
大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企业发展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广州中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中大中山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广州中大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广州中大旅游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中大凯丰酒店有限公司监事，广州市家庭医生在线信息有限公司、广州
中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州中大南沙科技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广州中山医医药有限公司、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中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宜康医疗管理有限公
司监事、副董事长，广州中大中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中国家庭医生》杂志社
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中大粤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广州中大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8 年 11 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2017 年 8 月起任公司参股子公司广西
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参股子公司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卢滟萍女士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最近五年在公司参股子公司
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石爱军，男，1968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 2021 年 1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

石爱军先生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蔡勇，男，1976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2000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新疆粤水电能
源有限公司的控股（全资）子公司阿勒泰市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粤水电能源有限公
司、奇台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富蕴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布尔津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青河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吉木乃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粤水电能
源有限公司、托里县粤通能源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木垒县东方民生新能源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21 年 1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全资
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参股子公司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蔡勇先生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最近五年在公司参股子公司广
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8.谢祥明，男，1974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98 年 8 月参加
工作。 历任公司副总工程师、科技发展部经理，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1 年
12 月起任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公司总工程师，技术研究院院长，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谢祥明先生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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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3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 1387 号 21 号楼 203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8,528,9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8,528,9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16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32.16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士聪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现场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钜泉光电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506,699 99.8796 22,300 0.120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506,699 99.8796 22,300 0.120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506,699 99.8796 12,375 0.0667 9,925 0.0537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钜 泉光电 科 技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 票 激
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
要的议案 》

9,686,699 99.7703 22,300 0.2297 0 0.0000

2

《关于＜钜 泉光电 科 技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 票 激
励 计 划 实 施 考 核 管 理
办法＞的议案》

9,686,699 99.7703 22,300 0.2297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 公 司
2023 年限 制性股 票 激
励 计 划 相 关 事 宜 的 议
案》

9,686,699 99.7703 12,375 0.1274 9,925 0.102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议案 2、议案 3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议案 2、议案 3 已经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议案 1、议案 2、议案 3 的关联股东未参与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达辉（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倢欣、任学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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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23 年 2 月 18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及其他公司内部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
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 号———股
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
（即 2022 年 8 月 18 日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日期 买入合计
（股）

卖出合计
（股）

1 宁勃 2022 年 9 月 13 日-
2022 年 11 月 11 日 12,101 4,033

经公司核查，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核查对象宁勃在自查期间内存在公司股票交易行为，其对
公司股票交易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无关。同时宁勃也是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其买卖公司股票的交易日期均
在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的日期之前，不存在知情后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
泄露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 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
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

内部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
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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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理财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分别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以
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包括部分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
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
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正常进行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5,000 万元（包含本数）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包括部分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包含本数）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
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之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

一、 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钜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于近日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钜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 0880160102000006572

钜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富邦华一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50300003830212213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将
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户。 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公司将及时分析

和跟踪现金投资产品运作情况，如发现或评估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
资风险；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公司将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实施以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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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结果公告

本行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业投资”）持有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银行”或“本行”）股份 202,000,000 股，占
本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5.02%。

● 减持计划情况：本行于 2023 年 3 月 3 日披露了《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1），兴业投资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400 万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本行总股本的 0.0995%。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3 年 3 月 9 日， 兴业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行股
票 92.24 万股，具体详见本行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到 5%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 2023 年 3 月 16 日，本行收到兴业投资发来的《告知函》，截
至 2023 年 3 月 16 日， 兴业投资已实施完成本次减持计划， 累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本行股份
4,000,000 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 0.0995%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兴业投资持有本行股份
198,000,000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4.92%。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兴业投资 5%以上非 第一 大
股东 202,000,000 5.02% IPO 前取得 ：202,0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兴 业
投资 4,000,000 0.0995% 2023/3/9 ～

2023/3/16
大宗交
易

7.99 －
7.99 31,960,000 已完成 198,000,000 4.92%

2023 年 3 月 9 日，兴业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行股票 92.24 万股，具体详见本行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发布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到 5%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3)。 2023 年 3 月 16 日，本行收到兴业投资发来的《告知函》，截至 2023 年 3 月 16 日，兴
业投资已实施完成本次减持计划，累计减持本行股份 4,000,000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0.099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兴业投资持有本行股份 198,000,000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4.92%。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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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3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53 号楷林商务中心 B 座长沙银行

总行 1908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309,927,2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1.433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赵小中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4 人，董事李孟、黄璋、李晞、冯建军，独立董事郑超愚、易骆

之、王丽君因公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彭敬恩出席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09,786,455 99.9939 140,800 0.0061 0 0

2、 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239,838,470 96.9657 70,088,785 3.0343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论证分析报告 》的
议案

625,837,713 99.9775 140,800 0.0225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2 为特别决议事项， 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权登记日（即 2023 年 3 月 9 日）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

持有本行股份的 50%的股东，及在本行授信逾期的股东，其投票表决权被限制。 本次出席股东
大会限制表决权的股东是：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华联国际石油贸易有限公
司。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华斌、胡梦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行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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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董事叶汶斌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和电气”）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收到

公司董事叶汶斌先生出具的《关于间接增持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公
司持股 5%以上之股东、叶汶斌先生之父亲叶远璋先生由于个人资产安排拟不再持有间接控股
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集团”）股权，并拟通过转让万和集团股权的方式
将所持万和电气股份进行调整（即通过间接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万和电气 5.6236%的股份）。

万和集团已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叶远璋先生将其持有的万和集团 7.50%的股权以 15,000
万元转让给其子叶汶杰先生； 同意叶远璋先生将其持有的万和集团 7.50%的股权以 15,000 万
元转让给其子叶汶斌先生；其他原股东均同意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本次间接增持已经
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间接增持的基本情况
1、增持人员：公司董事叶汶斌先生
2、增持目的：公司持股 5%以上之股东、叶汶斌先生之父亲叶远璋先生由于个人资产安排

拟不再持有万和集团股权， 并拟通过转让万和集团股权的方式将所持万和电气股份进行调整
（即通过间接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万和电气 5.6236%的股份）

3、增持方式：通过受让万和集团 7.50%的股权间接持有万和电气股份 20,908,575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8118%（间接方式转让变动）

4、增持资金：本次间接增持公司股份属其个人行为，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5、增持股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万和集团直接持有万和电气股份

5,823.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316%；公司控股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和投资”）为万和集团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万和电气股份 22,054.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6591%。 上述合计持有万和电气股份 27,878.1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4907%。

（1）间接增持前持股架构图和持股明细

股东

通过万和投资间接持股 通过万和集团间接持股 个人直接持股

小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数量（股 ）

占公司 总
股本的比
例（%）

数量（股 ）
占公司 总
股本的比
例（%）

数量（股 ）
占公司 总
股本的比
例（%）

叶远璋 33,081,750 4.4489% 8,735,400 1.1747% 40,990,950 5.5125% 82,808,100 11.1361%
叶汶杰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叶汶斌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33,081,750 4.4489% 8,735,400 1.1747% 40,990,950 5.5125% 82,808,100 11.1361%

（2）间接增持后持股架构图和持股明细

股东

通过万和投资间接持股 通过万和集团间接持股 个人直接持股

小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数量（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数量（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数量（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叶远璋 0 0.0000% 0 0.0000% 40,990,950 5.5125% 40,990,950 5.5125%

叶汶杰 16,540,875 2.2244% 4,367,700 0.5874% 0 0.0000% 20,908,575 2.8118%

叶汶斌 16,540,875 2.2244% 4,367,700 0.5874% 0 0.0000% 20,908,575 2.8118%

合计 33,081,750 4.4489% 8,735,400 1.1747% 40,990,950 5.5125% 82,808,100 11.1361%

特别说明： 上述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略有差异。

二、其他事项说明
1、董事叶汶斌先生本次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董事叶汶斌先生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承诺的限售期限内不转让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份，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
章的规定执行。

3、本次间接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
不具备上市条件。

4、本次间接增持已经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备查文件
1、董事叶汶斌先生出具的《关于间接增持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